
                                   新北市 115 年 C 級羽球教練講習會辦法  

 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 年 5 月 22 日體總輔字第 1150001128 號函備查 

一、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十條辦理。 

二、 目的：為培育國內運動教練菁英人才，提升運動訓練品質，使羽球教練增進了 

           解國際羽球運動現況、精進羽球教學智能與技術，以厚植我國競技運動 

           實力。  

三、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新北市政府體育局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新北市政府體育總會  

五、 承辦單位：新北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六、 協辦單位：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中學  

七、 講習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至 7月 12 日（星期日）3天。 

              (增能/複訓)日期：115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8 小時。 

八、 講習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民中學(板橋區松江街 63 號)。 

九、 參加對象管格檢： 1. 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 2. 需年滿 20 足歲。 

十 、 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網路線上報名，系統核帳後寄發確認通知信即完成報名手 

                續，報名人數不足 40 位，將不予開課。  

                報名系統：https://mylivescore.pse.is/954klt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5 年 6 月 24 日止，如提前額滿則提早截止報名。 

     (二) 報名費用：新臺幣 3,100 元（虛擬帳號繳費）。 

     (三) 報名費用含製作結業證書 C 級證照費（住宿請自辦）。 

     (四) 繳費方式：請使用報名完成時，系統顯示的虛擬帳號繳費。 

             1. 至四大超商繳款，2 萬元以下繳款手續費 15 元。  

             2. 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帳戶 ATM 繳款免手續費，由其他金融機構 ATM  

                  繳款手續費 15 元。使用國泰世華銀行網路銀行帳戶繳款免手續  

                  費，由其他 金融機構網路銀行繳款手續費 15 元。 

             3. 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匯款繳費免手續費，由其他金融機構採跨行 滙 

                  款手續費 30 元。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013）嘉泰分行（2099） 

                  戶名：毅軒實業有限公司。 

             4. 可至國泰世華銀行臨櫃繳費，免手續費。 

    【註】於報名截止日（含）前，因故未能上課者，所繳報名費扣除相關行政作業 

          所需支出後，還部分報名費；於報名截止日後，因故未能上課者，則不退 

          還已繳交之報名費。 

      (五) 網路報名必須上傳之格料：  

           1.一吋相片大頭照 1 張（請勿使用生活照片） 

           2. 身分證正、反面                     

      (六) 報名系統相關問題請洽 MY Livescore 客服 Line ID: @695fbizo 

      (七) 確認報名後請加入 LINE 群組，以利訊息傳遞。 

           https://line.me/ti/g/kAdcdfZd8-  

      (八) 現場繳交格料：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正本）、具結書。  

十 一、需繳交申請近 1個月內【6月 10 日後】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正本)，具外 

       國籍者，應定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 明文件正本)。 

             (網址：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np?ctNode=11725)  

https://mylivescore.pse.is/954klt
https://line.me/ti/g/kAdcdfZd8-
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np?ctNode=11725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講習： 

   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 4條及第 4-1 條  

   第 4 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之檢定： 

   一、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二、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辦第一項所體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 

   四、犯殺人罪。 

   五、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六、經紀律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七、經紀律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有 

       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必要。  

   八、受兒童管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辦或第 

        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紀律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 關委員會確認，有終身不 

        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必要。 

   九、經各級社政主理機關依兒童管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處罰， 

        經紀律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確認，有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 

        之必要。  

   十、體罰或霸凌運動員，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條七辦之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三項前段情形。 

   十二、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定體體育體體查證屬實，有終身不得申請教練資格 

          檢定之必要。 

  

   第 4-1 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於三年或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 

一、經紀律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必要。  

          二、受兒童管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紀律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認， 

              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必要。 

          三、經各級社政主理機關依兒童管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處罰，經紀律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確認，有不得申請教練 

              資格檢定之必要。 

          四、體罰或霸凌運動員，造成其身心侵害，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檢定之必   

              要。  

          五、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一項第二款、第三項後段情形， 

              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六、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特定體育團體查證屬實，有不得申請教練資格 

              檢定之必要。 

 

      

 

 



     課程內容：如附表(課程時間及師資安排如有異動，主辦單位保有更動權益  

 

 十二、 授課講師格歷：  

        竇春慧: 

        新北市致辦科技大學組長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格  

 

       曾玉華: 

       臺北市運大學運動健康科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奧運、杜哈亞運、廣州帕  

       運、台北聽奧藥定主理 & DCO 臺北市運大學 IRB 委員會 主任委員 2021~迄今 

       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董事兼理制員等培訓講習講師  

       2006~2021 中華奧會運動禁藥理制委員會委員兼理制員等培訓講 習講師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運動禁藥理制顧問管藥定指揮中心督導 2001-迄今  

       全國運動會運動禁藥理制委員會委員 兼 採樣組長  

       2008 北京奧運興奮劑定測(藥定組) 陪護主理  

       2008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運動選手用藥諮詢委員會委員 

  

       唐嘉佑:  

       國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  

       臺北市運大學運動健康科學系-碩士 

       臺北市運大學球類運動學系-學士  

       現任臺北市運大學競技運動訓練研究所助辦教授兼體育處組長 

       教育部體育署救生員訓練研習課程主講人:心臟疾病與游泳  

       衛生局特運動愛力推廣計畫第專家學者 

 

       李松遠: 

       台北市運大學運動教育研究所畢業  

       現任土銀羽球隊總教練 

       2010 年廣州亞運總教練 2010 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總教練  

 

       侯立文: 

       臺北市運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 

       國運體育學院體育研究所博士(2010)  

       倫敦奧運運動營養運科委員  

       教育部北區運動營養運科委員  

       臺北市運動科學計畫運動營養領域招集人 

  

       張兆煒: 

       新北市二重國小主任兼羽球隊教練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羽球項目國家級運動教練  

       教育部體育署學校專任運動初級教練  

       新北市全運會男子羽球隊代表隊教練(98 年-114 年)  

 



       郭邦賢: 

       世界羽球聯盟高級裁判(BWF Certificated Umpire)  

       國家級(A)級裁判  

       通過 2013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裁判長格檢考試  

       台灣清華大學結構生物暨生物格訊研究所博士班 

       2010-2017  台北羽球公開賽裁判  

       2012、2017 SCG 泰國公開賽裁判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羽球項目技術代表  

       2018 世界羽球錦標賽裁判  

       2024 TotalEnergies BWF Thomas & Uber Cup Final  

       2024 LI-NING China Masters  

       2025 6th Fazza  Dubai Para Badminton International  

       2025 Amazing Thailand-Pattaya BWF World Senior Championships 

       2025 YONEX French Open 2025 

 

       蔡虔錄: 

       國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教授  

       中華民國羽球 A級教練  

       世界大學運動會羽球隊教練(2007、2011)  

       亞洲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理事 

  

       盧坤南: 

       國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新北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總幹事  

 

十三、 及格標準：學、術科成績 70 分以上  

十四、 發證方式：陳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由體總製發 C 級教練證。 

十五、 其他注意事項： 

       (一) 第一天上課請於 08：00 前報到，領取上課講義及繳交資料  

       (二) 講習期間無故缺課 4 小時以上者，視同未參加講習。 

       (三) 課程進行中請勿錄音及錄影，如有課程需要錄影請事先徵詢講師同意。 

       (四) 講習期間提供茶水、午膳，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五) 課程時間及師格安排如有異動，主辦單位保有更動權益。 

       (六) 術科測試實習日請著運動服。 

       (七) 格料不齊者一律退件不予以受辦報名，受理報名完成所繳報名費，如無 

            正當辦由，無故缺席者，一律不予退費 



        新北市 115 年 C 級羽球教練講習會課程表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江翠國中三樓校史室】 

日期 
時間 

7 月 10 日 
星期五 

7 月 11 日 
星期六 

7 月 12 日 
星期日 

8：00 

│ 

8：50 

羽球運動沿革及其 

發展現況 

講師：郭邦賢  

禁藥的認識 

講師：曾玉華運動 

 

羽球運動的 

傷害防護 

講師：唐嘉佑  

9：00 

│ 

9：50 

羽球運動規則 

講師：郭邦賢 

運動心理學 

講師：曾玉華 

 

運動生理學 

講師：唐嘉佑 

10：00 

│ 

10：50 

教練職責及素養 

講師：郭邦賢 

羽球技術操作 

羽球步法 

講師:李松遠  

運動教練、訓練學 

講師: 蔡虔祿 

11：00 

│ 

11：50 

羽球運動術語 

﹝專業外語﹞ 

講師：郭邦賢 

羽球技術操作 

單打雙打訓練法 

講師：李松遠 

運動教練、訓練學 

講師: 蔡虔祿 

12：00 

13：00 
午（餐）休 午（餐）休 午（餐）休 

13：00 

│ 

13：50 

運動營養學 

講師：侯健文 

羽球技術操作 

羽球基本體能訓練 

講師：李松遠 

運動教學理論    

與方法 

講師: 蔡虔祿 

14：00 

│ 

14：50 

性別平等教育 

講師：竇春慧 

羽球技術操作 

基本動作教學法 

講師：李松遠 

體能測驗、評估 

及訓練 

講師: 蔡虔祿 

15：00 

│ 

15：50 

團隊經營管理 

 

講師: 張兆煒 

羽球戰術演練 

戰術與戰略運用 

講師: 李松遠 

技術操作課程 
專項運動學科檢定 

講師：盧坤南 

16：10 

│ 

16：50 

兒童訓練安全與 

權利認知 

講師: 張兆煒 

羽球戰術演練 

羽球基本技術動 

講師: 李松遠 

戰術演練課程 
專項運動技術檢定 

講師：蔡虔祿 

      張兆煒 

『球場授課』及術科考試請學員穿著運動服帶球具



 特定體育團體辦理 C 級教練講習會 

具結書 

具結人___________申請參加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辦理之  級

教練講習會，茲聲明本人確無「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

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4 條之 1 規定情形，

若被查出有上開規定情形，講習會已辦理，同意報名費不

再退回及已核發教練證註銷，特立具結書為證。 

 

此致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 

 

 

具結人：________________（簽名或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 

住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